河南林业职业学院
第三方服务消防安全责任书

甲方：河南林业职业学院后勤服务中心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合同单位名称）

为加强校园消防安全管理，明确甲乙双方责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等法规，及河南林业职业学院关于印发《校园安全责任体系网格化管理实施方案》（试行）的通知，特制定本责任书。
一、责任期限
根据合同规定服务期限内均为责任期限内（见合同）
二、责任范围 
乙方负责管理/运营的校内区域：                 
（含所属设施、设备及人员）
三、乙方消防安全责任 
1.确保责任区内消防设施完好有效，定期检查并记录，不得擅自挪用，损坏。禁止占用、堵塞消防通道、安全出口，货物堆放需距消防设施0.5米以上。  
2.确保责任区内电器设备须定期检修，禁止超负荷运行。电器线路敷设符合规范，禁止私拉乱接，离岗时关闭非必要电源。  
3.确保责任区内禁止存放易燃易爆物品，禁止使用大功率电器或做饭，远离火源。  
4.确保全员每年参加消防培训，必须掌握灭火器使用、逃生路线等知识。制定灭火疏散预案，每半年组织1次演练，配合甲方开展全校消防演练。发生火情立即启动预案，扑救初起火灾，同步报告甲方安全联络员（电话：13938825191）。 
5.严格遵守甲方制定的关于消防安全的制度和规定，接受甲方的消防安全管理和监督检查。指定专人负责本责任区域的消防安全工作，并将人员名单报甲方备案。责任人如有变动，应及时通知甲方。
6.装修或改造前需向甲方报备并同意，动火作业须办理审批手续，配备现场监护人员。
7.每日开展消防安全巡查，每月全面自查，确保做到各类安全隐患第一时间发现、第一时间上报、第一时间处置。并上报水电安全自查表，严禁迟报、瞒报和漏报，做好月报工作。同时，接受甲方检查并限时整改隐患。  
四、甲方监督职责  
1. 定期检查乙方责任区，提供消防指导。  
2. 组织消防安全培训与演练。  
3. 协调处理乙方上报的消防安全问题。  
五、责任追究
1. 乙方违反本责任书，甲方可责令整改或终止合同。  
2. 因乙方责任引发火灾，需赔偿损失并承担法律责任。  
六、附则 
1. 本责任书不因责任人的更换而改变，责任人如有更换，接任者继续履行本责任书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2.本责任书自甲方盖公章和乙方签字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 
3.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，补充条款与本责任书同等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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